
 

 

新安東京海上產險財產保險商品重要內容說明(投保須知) 

 

茲依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」及「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

險辦法」之規定，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(以下稱本公司) 敬告 要 (被) 保險人(以下稱客戶)

於投保前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
  一、本投保須知適用於： 貴客戶與本公司所訂立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、任意汽車保險、住宅火災

保險、商業火災保險、海上保險、責任保險、保證保險、其他財產保險等保險商品契約。  

  二、貴客戶對於保險契約之權利行使、變更、解除及終止之方式： 

(一)權利行使：被保險標的發生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或毀損滅失時，要保人、被

保險人或受益人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(投保汽車保險者須另通知當地憲警或

警察機關處理)，並於五日內填妥出險通知書送交本公司(如條款另有規定，另依條款之

規定辦理)。 

(二)契約變更：貴客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批改保險契約，相關內容請參考保單條款。 

(三)契約之解除及終止：貴客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保險契約，相關內容請參考保單

條款。 

(四)前述契約之變更、解除及終止，若保險契約內容包含被保險人身故給付時，另需經被保險

人書面同意，始得辦理；若被保險人身故，則需經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書面同意，始得

辦理。 

  三、本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之權利、義務及責任： 

本公司依保險契約條款規定，並依據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各項保險費率向 貴客戶收取相當

之保險費，於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時，依約定並經理算程序後，向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負

給付保險金之責任。 

  四、客戶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(包括收取時點、計算及收取方式)： 貴客戶除繳交保費外， 

      無需繳交其他任何費用及違約金。 

  五、本公司保險商品悉依保險法令相關規定辦理，並依法受有財產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。 

 六、因本公司財產保險商品或服務發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：請向本公司客戶服務中心提出   

     (免費服務電話：0800-050-119按 3)；或本公司網站客服信箱：https://www.tmnewa.com.tw  

     → 進入「客戶服務」→ 進入「聯絡我們」，即可留下說明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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